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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地老化」為工業先進國家長期照顧政策的目標，造成對居家

服務需求量的劇增，亦凸顯了居家照顧工作人力短缺的問題，故照顧

服務員進府和訓練是老人福利服務關注的議題。本研究側重在人力資

源管理中任用議題的討論，先比較分析英國與日本有關照顏服務人力

之職業證照、教育訓練及薪資待遇的作法，作為台灣的借錢，發現兩

國均實施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並建立職;星發展之升遷管道;至於在

職訓練方面，英國採證照與在職訓練相結合之策略，而日本身l 開創介

護福祉士多元的培訓途徑。其次，本研究針對台灣居家服務機構中

569位照顧服務員及 179位居服督導員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彼等對職

業證照和在職訓練的看法。最後，提出建議供我國規劃照顧服務人力

培訓制度之參考。

關鍵字: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職業證照、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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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工業化先進國家將「在地老化」確立為長期照顧政策的目標之

發展趨勢下，居家式服務和社區式服務成為優先規劃推動的項目，此

種趨勢造成對居家服務需求量的劇增，亦凸顯了居家照顧工作人力短

缺的問題;加上受過充分訓練且合格的工作人力被視為是提昇社會照

顧品質的關鍵因素，故照顧服務員之進用和訓練是老人福利服務關注

的議題 (Harris-Kojetin et 此， 2004; Brannon et 祉， 2007) 。又我國現行

居家服務體系中，擔任居家服務督導員係老人福利社工領域具發展性

的職位，因此，就關注老人褔利社工領域發展的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

者而言，有關照顧服務員人力之運用實值得深入探究。

照顧服務員在社會大眾認知中係指從事生活進食、大小便處理、

家務照顧、清潔、身體照顧等活動之工作者，故認定此職業並不需具備

特定專精之知識和技能，任何婦女，特別是經歷過育兒工作的中年婦

女均可從事，此種無需技能的認知，造成薪資低、不適當的訓綠或工作

條件差等狀況;又因大多數工作者是兼職，無法納入年金或健康保險

的範園;加上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地點在個案的生活領域，其工作

範圍之界定較為廣泛而模糊，上述種種因素都導致居家照顧服務員的

流動率顯著高於護理之家的照顧服務員 (Brannon et 泣， 2007)。然而，

實證研究指出，不穩定的工作人力對組織而言不僅會增加員工培訓之

成本，亦可能會影響服務品質，進而影響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 Stone 

制d Wiener, 2001;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Potter et 瓜， 2006) 。

檢視我國居家服務發展概況，最早的居家服務方案係由台北市政

府於 1983年開辦(原名為「在宅服務J '之後於 1992年更名) ，而該

項服務又因 1997年修正通過的老人福利法 l及 1998 年行政院通過之

1 1997年通過之老人福利法第 18條:為協助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

之居家老人得到所需之持續性照顧，地方政府應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居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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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J 明文規定地方政府需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

提供居家服務而蓬勃發展。隨後內政部於2002年配合行政院經建會

推動之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開辦「非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及身心障

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試辦計蠹J '將居家服務補助對象擴及至一般

失能國民，該項服務在社會需求及政策積極推動下，其服務提供量呈

現顯著成長之趨勢(陳正芬、王正， 2007) ，截至2008年 6月，計有

152個居家服務之服務單位， 5，083位居家照顧服務員，服務個案數為

訝，038人(內政部， 2008) 。

相對於服務需求的快速增加，居家照顧服務員的人力發展卻面臨

瓶頸，一項針對居家服務單位人力資源的調查研究資料顯示:各單位

所聘僱之照顧服務員以兼職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為服務提供的主力，且

國內居家服務機構面臨照顧服務員招募與留任不易、以及工作員專業

生日能有待提升等問題(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長期照顧制度規畫IJ

小組， 2006) 。此外，依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之推估， 2010年之

社區照顧服務員 17，014人(低推估) , 2015年為吟，795 人， 2020年增

加為22，856人(行政院， 2007) 。由此可知，未來台灣社會對於居家

服務照顧人力之需求非常急迫，工作人力之培育乃為當務之急，政府

應積極面對並研議對策。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出發，有關照顧服務員之進用、培訓、激

勵和留任是重要的議題。在進用的過程中，召募是關鍵性的活動，召

募時有關特定職位的資格規定JlP反映對該職位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

之界定，通常是以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取得證照或受過訓練作為指

標(黃源協， 2008 ;孫健忠等譯， 2005) 。各國對於照顧服務員應具

備知能的認真日會影響其對取得從業資格的範定，由於在大多數國家

裡，照顧服務員並不被界定為專業人員，故其不需專門之知識技能，

但須具備與照顧相關的基礎技能，且這些技能可透過參加訓練來習得

或藉自實作中去培養，故接受特定的訓練就能取得從業的資格。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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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進用資格的規定引發對照顧服務員專業知能不足之疑慮，故有些國

家實施國家職業檢定考試或證照以確保從事該職業者具備一定水準之

知識技能，惟證照制度是否與在職訓練相結合?又證照制度能否帶來

較高的薪資報酬?此外，照顧服務員之職涯發展有無向上流動的機

會?而職瀝階梯與職業證照、在職訓練的關係為何?上述課題均有待

探究，特別是職業證照、訓練教育及升遷待遇三者闊的關聯性值得深

入分析。
本研究選擇以英國和日本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乃是基於此兩個

國家所推動的長期照護體系不同且各見特色，日本是自 2000年推動

介護保險;英國自 2000 年訂頒「國民健康及社區照顧法案」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nd Connnunity Care Act) 係採用稅收作為財
源推動社區照顧。不同的長期照顧制度型塑其居家服務方案的運作，

也會影響著其對照顧人力的需求及因應而生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反觀台灣，有關居家照護服務的文獻，向來都以「居家照顧服務」

的理念與作法之引介為主(如: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1999 ;蕭蔚，

1991) 。近年來有些實證研究則眾焦在使用情形的瞭解或是服務輸送

課題的分析(如:蔡啟源， 2000 ;吳玉琴， 2004) 另有研究側重

在居家照護工作員的工作狀況之探討，如工作條件、勞動特質、待遇

福利、工作壓力及離職原因等(如:詹秀玲， 2005 江貞紅，

1996 ;萬育維、羅詠娜， 1993) ，或者是培訓和留任策略之研究

(如:陳曼華， 2003 戴玉慈， 2002) 。最近二到三年亦累積若干以

照顧服務員工作滿意度為主題的實證研究(如:郭懷婷， 2004 ;會

怡華， 2005) ，也另有研究進行工作表現之分析(徐梯殷， 2003) 。

上述一些實證研究均指出照顧服務員之工作表現、工作滿意、及異動

率或流失率( tumover rate) 都與照顧服務員對照顧知識瞭解的程度有

闕，也指陳出照是朝臣務員訓練制度的重要性。另蔡啟源(2001)亦指

出，為降低照顧服務員流失率，必須重視人力資源管理的議題，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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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實施居家服務人員之工具性權能(instrumental empowerment) 和情

緒性權能 (expressive empowerment) 的策略。惟現有研究較少側重

在任用資格與職業證照之討論，而有關任用資格、職業證照、與在職

訓練三者關聯性的討論更是少見。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旨在比較分析英國和日本有關照顧服務人力之

職業證照、教育訓練、以及薪資待遇之作法，作為台灣借鏡;進而探

究國內居家照顧服務員以及居家服務督導員對現行職業證照與在職訓

練之意見;並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供規劃人力培訓制度之參考。

貳、職業證照與員工訓練

一、職業證照與技能檢定制度之效益及功能

「職業證照」係指對某一行業專業資格之認定，其不但能設明持

有者具有從事特定工作所需的技術能力與專業知能，也可以作為特定

職業工作的憑籍。而技能檢定產生之效益，對個人而言大致可歸納為

下列三項(1)本身的工作與技能的水準獲得周家予以認定，且由

此獲得頭銜(技術師證) ，個人可因此得到自我滿足感 (2) 由於考

試內容上涵蓋基本技術及廣泛的相關知識，可提供個人針對該職業進

行能力開發的適切學習方向，喚起個人自我啟發的意願 (3) 因為

技能檢定分為單一級或甲、乙、丙三級，故可促使在職員工繼續不斷

的努力進修。除此之外，技能檢定會使未具有技能者更願意接受訓

練，同時也使受訓人員有具體的學習臣標，維繫學習興趣。對僱用單

位而言，職業證照可用來鑑定與確保人力專業知能與技術水準，而部

分企業會實施技能加給、特別加薪等待遇上的優惠措施，或進行表揚

及人事積分等;對國家而言，亦可籍由職業證照保障社會大眾的權益

與安全(黃金益， 1998 ;鄭建良，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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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之說明中，吾人可知職業證照的實施有多元的目的。從過

程面來看:就準備考試以獲取職業證照的過程而言，技能檢定可促使

人們有學習的目標，且願意接受訓練;另證照若有等級之設計貝IJ可提

供從業人員不斷進修之誘因，故職業證照與訓練學習活動是有關聯

的。又就證照實施所欲求的目標而言，則是藉自從業人員專業知能提

升以確保服務品質，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具備職業資格的照顧

工作員會主動比較自己接受訓練前後的工作表現，並盡力去達到照顧

標準，且對先前照顧活動之妥適性有反思能力，這些表現均有利於照

顧品質的提升 (Sargeant， 2000) 。至於獲取證照可否帶來經濟上的報

酬(較好的薪資待遇)並不一定是實施職業執照之最初的立意，但確

實可作為誘因以強化員工發取之動機。

二、員工訓練的功能與目的

證照制度的實施除了可促發從業人員從事訓練進修之差異習活動

外，用人單位也常為提高員工工作績效而辦理教育訓練。企業內舉辦

教育訓練的目的，主要在於如何經由教育訓練活動影響員工工作表

現，達成人力資源與生產力的改善。教育訓練包括教育與訓練兩部

分，目的係為促使受訪iI者產生所預期的行為模式，提高工作績效(張

紹勳， 2002) 。更具體而言，培訓對個人而言具以下的功能與目的:

(1)增進(新進)員工的工作知能(2)提高員工對工作的興趣和

滿足感 (3) 增進員工的工作品質與生涯發展機會 (4) 促進員工

對機構的歸屬感;又對機構而言，培訓的目的與功能有(1)提昇

機構服務的品質(2)鞏固機構的聲譽與責信 (3) 提昇服務的競

爭力，並因應組織的變遷 (4)吸納與儲備人才 (5) 幫助組織發

掘並維繫人才(資源協， 2008) 。

訓練被定義成一種知識或建立技能的活動，專為幫助員工改進工

作績效而設計，依Weinbach和Kuehner (1981)的說明，訓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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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組織對新進人員的社會化或促使員工符合標準的標準化活動;訓練

的內容是具體的基本知識，包括政策、服務人群的知識、執行方案之

方法和提供之臨床技術、以及社區資源等，而其過程則是所需知識的

指導和顯現(可|白孫健忠等譯， 2005) 。員工內部訓練之舉辦係確保

必需的資訊、知識和技能都能傳授給員工。就員工的角度而言，它是

一種為增進個人工作知識與技能，改變工作態度、觀念以提供工作績

效的學習過程。就組織的角度而言，訓練是一種系統化的安排，其目

的在於透過許多教學活動，使成員獲得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能、觀念

與態度，以符合組織要求，達到組織的期望(黃源協， 2008) 。至於

在職訓練 (on-the-job training) 指的是在有經驗的員工督導下，員工

藉由實際執行其任務與職責工作來學習，而有經驗的人或「師傅J

(mentor)運用許多不同的教學技巧，包括:工作教練、觀察和回饋

來教導新進人員(孫健忠等譯， 2005) 。

三、職業證照與員工訓練的關聯性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職業證照與員工訓練之相同處為兩者均在促

發從業人員之學習活動以增進員工之知識和技能，惟用人單位舉辦訓

練是為提高照顧服務員之工作績效，達成組織之目標，但職業證照則

是國家對於照顧服務員的資格認定以確保社會大眾或服務對象的權

益，國家若規範職業證照為從業資格(或從用人單位的立場則是任用

資格) ，則會引導照顧服務用人單位任用具證照者，在這種制度設計

下，員工職業證照的準備、獲取與組織在職訓練的辦理較無直接相

關;但另一種可能性是期待用人單位透過在職訓練以協助照顧服務員

獲取證照。換言之，職業證照與員工訓練之關聯性端賴不同制度設計

而有異。此外，在照顧服務員的個人層次、用人單位之組織層次、及

規制照顧服務業發展之政府層次等三個層次，對在職訓練所涉入的責

任大小也會因各國制度而不同。
←一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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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英國和日本之作法

自各國推動居家服務方案以來，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職業證照與在

職訓練實施情形不盡相同。然而，照顧服務員長期承受的低報酬與低

津貼、嚴苛的工作條件、沉重的工作負荷以及對於該職業的負面烙

印，導致長期工作的留任困難與高異動率 (Stone and Wiener, 2001; 

Brannon et al., 2007) 。惟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照顧服務人力應被納

為長期照顧品質探討的關鍵，透過制度以降低照顧服務人員的流動率

逐漸成為各閻長期照顧政策的核心議題 (Ka帥， 2003; Stone et 瓜，

2003) 。以下將藉由英國和日本之照顧服務員職業證照、教育訓練及

薪資待遇制度之探討，以作為我國設計照顧服務員職業證照、在職訓

練等人力培訓|制度之借鏡。

一、英國

英國「社會照顧人力」一詞的範園係指在社會服務部門提供社會

服務的工作者，甚至包括社會工作員;惟當用在第一線提供照顧之工

作員則稱為直接照顧工作人員 (direct care w orker )或支持性工作人

員 (support worker) 。依據英國健康部 1998年的調查顯示，估計英國

約有一百萬人在二千多個場域從事社會照顧工作，但近80%的從業

人員並未接受訓練或變得資格認定。為有效提昇照顧品質，衛生部於

1998年及 2000年分別訂頒現代化社會服務 (Modernising Social 

Services) 與社會照顧品質策略 (Qua1ity Strategy for Social Care) ，訂

頒國家政策層次的訓練規定，規範50%的成人照顧工作者必須符合

國家職業檢定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簡稱NVQ) 二級或

相等的程度，預定在2005年達成上述目標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再者，健康部也在英格蘭設立了社會照顧委員會 (The

凡==三云主孟豆豆屆主位主豆豆豆豆三孟云起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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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ocial Care Council in England '嚮稱GSCC) 及蘇格蘭、威爾

遜、北愛爾蘭各地的委員會 (Scotland (SSSC) 、 Wales (CCW) 、

Nor吐lern Ireland (NISCC)) 來調整工作人力，促進其教育訓練，並且

設定職業認麓的標準、資格以及總續學習的機會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

(一)職業檢定:分級

所謂國家職業檢定 (S/NVQs) (蘇格蘭職業訓練檢定/全國職業

訓練檢定)係為提升照顧工作員之知識基礎和技能，特別重視訓練並

將照顧員之資格認定列入全國職業技能檢定之範閣，規範社會照顧人

員應通過國家職業檢定 (NVQ) 以獲得擔任之資格，並試圖透過一

個完整的職業生涯梁構，提供健康照顧體系內從業人員職業升遷的機

會，以維持工作與留任動機。健康照顧領域之工作人員的生涯架構層

級分為九類，依序為資深督導 (more senior staff)、諮詢實務工作者

(consultant practitioners) 、進階實務工作者 (advanced practitioners) 、

資深/專精實務工作者 (senior practitioners/specialist practitioners) 、

實務工作者 (practitioners) 、助理/副實務工作者( assistant 

practitior阻s/associate practitioners) 、資深健康照顧助理/技士( senior 

hea1th care assistants/technicians )、支持工作者( support workers )及初

始入鬥工作者(jnitial entry level jobs) (Fear臼11， 1997; Public Health 

Resource Unit and Ski11s for Health, 2008 )。

(二)參加職業檢定的資格 r做中學」的訓練

照顧服務員即隸屬於健康領域第一層的初始入門工作者，僅要求

極少的正式教育或者相關知識及技能，大多數情況並不要求具備相關

工作經驗，但雇用單位在新進人員開始工作的前六週提供職前訓練;

有些地區規範 16歲即可投入社會照顧行列，有些則將年齡規定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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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歲;另工作前必須到刑事局(Criminal Records Bureau '簡稱

CRB) 路認無犯罪紀錄。職前訓練通常由各服務單位自行舉辦，內容

涵蓋三大項(1)機構簡介，包括雇用程序、環境介紹、服務對象

簡介等(2)介紹工作內容:著重於工作相關資訊的提供，特別是

處理突發狀況所需具備的知識及技巧 (3) 實習，職前訓練主要目

的係在協助工作人員具備相關工作技能及經驗，工作項目是在健康照

顧體系提供服務，時間約為 12週。當照顧服務員工作一段時間後，

機構督導會視照顧服務員所具備之技巧及擔任工作項目的狀況，建議

其參加國家職業檢定 (NVQ) 。雖然取得國家職業檢定不意謂工作職

位之保證， {.旦國家職業檢定係對工作能力之一種肯定，認可照顧服務

員具備之知識及技能足以勝任工作，有助於工作士氣的提升

(Fearfull, 1997;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

(三)實施情形

1.職業檢定與薪資:英國實施照顧服務員職業檢定制度後，證照

的效果反映在取得證照者的薪資，擁有NVQ二級資格檢定者比未真

資格者的平均薪資多兩成;且未經檢定者的失業率是經檢定者的兩

倍。

2. 誰通過職業檢定:雖然取得SINVQs (蘇格蘭職業訓練檢定/全

國職業訓練檢定)有助於薪資的提昇，但依據McFarlane和 McLean

(2003) 對英格蘭、蘇格蘭、威爾遜、北愛爾蘭區 1993-1994年及

1995-1996年間受僱於 11 個地方當局的合法社會服務受僱者調查結果

顯示，只有54%的工作者表示他們透過僱主去考S州V旬，通過檢定

者中以取得第二級的資格為多數，但照顧服務員並沒有人取得第三級

或第四級的資格。事實上，超過 3/4的照顧服務員為兼職工作者，而

兼職工作者參與各類型訓練的狀況也最差，約有2/3 的全職照顧服務

員會參與獲得職業檢定資格的訓練;但只有 1/10的兼職照顧服務員會

叮叮可品主孟豈串孟E話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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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獲得此資格的訓練。

再者，檢視不同領域的照顧服務員取得國家證照的比例，機構與

居家照顧服務員兩者闊的差異十分明顯;機構照顧服務員取得證照的

比例是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兩倍，特別是兒童或身心障礙機構內的照顧

服務員，其中又以年輕或男性照顧服務員取得證照的比例相對較高。

而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中年女性佔大多數，工作型態以兼職為主，對職

業生涯的發展較缺乏主動性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

3. 在職訓練:在職訓練方面，全職工作者為獲取職業檢定資格而

參與訓練的情況較兼職工作者為佳，雖由雇主支付90%的資格訓練

費用，然實際參與在職訓練的人數相當有限，無法參與訓練的理由包

括:沒辦法休假、沒有資金、或管理者認為訓練與工作不相關;也有

少數的人是因為忙於工作、或參與訓練可能造成同事的工作負擔而未

參與。

雖然兼職居家照顧服務員對取得證照較無興趣，但其中三分之二

者表示有意願接受訓練以提昇自己的工作技巧;且工作者也認為繼續

訓練課程對於獲得新的技術與改善服務品質是有益的。另也有一些研

究發現在職訓練的正向結果，包括:可改善溝通、增加自信及知識、

降低壓力及崩熬感、提高士氣、提昇工作滿意度、以及減少員工受傷

率 (McF訂lane and McLean, 2003) 。但缺乏訓練相關訊息提供的管道

乃是影響照顧服務員參與訓練的重要因素，究其訊息缺乏的原因，可

能是囡為工作型態的緣故，由於兼職照顧服務員每日工作的時間很

短，較少被告知有關訓練課程的消息 (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6) 。此外，如何提昇缺乏基礎訓練的中高

齡、兼職的女性照顧服務員接受訓練的動機，避免加深她們先前對正

規教育體系的負面觀感，特別是他們對傳統教育評量方式無法呈現其

工作經驗與能力之疑慮。上述課題均顯示如何針對照顧服務員多樣化

的訓練需求規劃訓練方案，乃是下一階段努力的重要目標

L ~芸芸豆豆豆草草豆豆豆主主孟是=主孟孟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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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Farlane and McLean, 2003 )。

二、日本

回顧日本照顧服務人員相關制度發展的歷史，可追溯至 1956年

少數縣市以派遣家政婦幫忙因傷病無法自理生活的老人，後來各地方

政府紛紛仿效實施，並以「家庭律仕員」稱之。而日本有鑑於自身成

為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特於 1989年訂頒「老人保健福利推動 10年

戰略(黃金計畫) (Gold Plan) j ，期能擴增保健福利部門的公共服務

基礎設施，該計畫將家庭傢仕員改稱為居家服務員 (home helper) , 

並於 1991 年分為三級，明定各級的受自iI時數2 ，凡接受此訓練者於結

訓時即擁有資格旦被地方政府承認，即可從事居家服務員的工作。但

有鑑於失能老人的照顧需求日益攀升，隨後修訂的新黃金計畫亦將居

家服務員的培訓列為政策重點，預定在2004年將居家服務員的人數

提升至35萬人，厚生勞動省在 1987年訂定介護福祉士 (care worker) 

證照制度，期望透過證照制度的建立來提昇照顧品質(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推動聯盟 '1999 Yamada and Seki抖， 2003 ;掘田總子，

2005) 。

(一)介護福祉士( care worker) 資格取得之途徑與訓練

依據社會福祉士暨介護福祉士法案提案理由說明，介讓福字止士是

為了因應「對於老人、身體殘障者增加的照護需要j ，以「培訓針對

老人、身體殘障者等之相關福利提供諮詢或照護之專業人才」為目的

2 (I)第三級是最基礎的居家服務員入門訓練，主要是檢定訓練課程的華本知誠概

念，培訓課程及實習合計時數共計50 /J、峙，接受此講習訓練者就可以成為兼時耳其臨

時的居家服務員 (2) 參加第二級居家服務員講習訓練者可成為全職工作者，培訓

課程及實習合計時數共計 130小時 (3 )具備第-級居家服務員自1I練資格者則可擔

任照顧服務國隊的領導者或是經營者，前提是需先通過第二級且至少有一年的照顧

服務經驗，培訓課程及實習合計時數共計23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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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創設的職稱，其證照制度於 1987年5月國會中通過， 1988年4月開

始實施。根據「社會福祉士暨介護福祉士法」的國家資格， r使用介

護褔扯士的名稱，係指擁有專門知識及技術，陪伴因身體上或精神上

之障礙導致日常生活不便者，執行洗澡、上廁所、用餐及其他之照顧

服務，並對該位日常生活不便者及其家屬提供有關照護之指導為業務

者J (法第2條第2項)。而介護福祉士之資格取得可分為經國家考試

與不需考試二類途徑，需經國家考試者是具有三年以上照顧現場的實

務工作者、以及自厚生勞動省認定相當於有三年以上的介護經驗之資

格者，後者係指在福祉科高中或專科學校修畢厚生省指定之課程和學

分數者(僅需筆試，兔「術科」考試而不需考試者則包括下列三

項(1)具高中學歷並在介護福祉士養成設施接受兩年以上的專鬥

訓練者 (2) 指定的大學福利相關學系畢業，進入介護福祉士養成

設施接受一年的專門訓練者;以及 (3) 曾接受社會福祉士或保育士

養成設施培訓修畢者再進入介護褔扯士養成設施接受一年之訓練者，

結業後即取得證照(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2007 褔扯door

research ' 2005) (詳見圖1)。

上述介護褔祉士資格取得方式可分為實務經驗、培訓機構及學校

體制等三個途徑。從照顧人力的來源觀之，培訓機構途徑與學校體制

途徑具有吸引且培訓照顧現場年輕的勞動生力軍的功用，支持培訓機

構及學校體制途徑者主張該途徑培育的學員對職業倫理有較高的認同

傾向， fEl反對此種途徑者卻質疑不同學校闊的差異性。再者，經貿務

經驗途徑取得資格的介護褔1<11:士雖具有馬上派至現場工作的即戰力，

但其學員顯然較為缺乏制度及理論方面的充分知識，惟就確保各種人

才途徑的觀點而言，多數人還是主張應該繼續保留三種途徑。又為提

昇實務途徑的居家服務員 (home helperl 取得介護褔扯士證照的動

機，社會保障審議會照護保險部在 2004年7 月 30 日提出的「照護保

險制度之修改ZZ見」報告，確定「照顧人員統一為介護褔扯士」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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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車叫樣單獨草草是

圖1 日本介護福祉士資格取得流程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社會福祉振興﹒試驗tν 少一 (2009 ) 

針， 2∞6年4月 1 日修訂的介護保險制度更進一步宣布，自 2009年起

將取消對第三級居家服務員的報酬支付;惟第一、二級的居家服務員

仍保留不變，換言之，不僅透過制度要求所有的居家服務員必須取得

介讚擂扯士的證照，亦規範第三級居家服務員必須接受更多的講習訓

練(掘因聰子， 2005) 。另預計在2012年開始實施(適用於2013年報

考者)不論是學校體制j或實務經驗之途徑，將全面改成先接受時間不

等的講習課程後再參加國家考試，合格後才能具有介護福祉士的資格

(w，必'l NET， 2∞6) 。截至2006年5月，日本取得介護福社士資格者約

為 54萬 5千人，其中經由培訓機構途徑者約40% '實務經驗途徑者

及福利科系高中途徑旦國家考試合格者約60% (厚生勞動省社會援

護局， 2006) 而 2008年2月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取得介護福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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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有 640，402人(厚生勞動省， 2008) 。

(二)介譴褔t1l:士之在職進修

在職進修方面，日本於2006年 3月舉辦全國社會福利協議會中亦

針對如何支援介護福祉士的能力開發與事業開發之進修制度進行討

論，該會議對於介護福祉士證照取得後的進修制度有下列的決議:

(1)第一階段進修:以補足經驗能力之差異，培育能實踐支持有尊嚴

的照顧之判斷力，創造完成職志的共通能力基礎。 (2) 技能進修:

以介護褔扯士應具備的廣泛範圓的知識、技術為主題的進修學習。

(3 )第二階段進修:能因應所謂的「組織志向J 、「教育志向」、「熟

練志向」的事業經歷之進修。 (4) 照顧統籌負責人進修:培養擔任

執行所有的法人﹒事業體的照設服務之品質的管理、提升、革新等角

色之職員的進修(厚生勞動省社會援護局， 2006) 。

(三)介護福祉土之升遷體系與薪資待遇

與英國類似，日本的居家服務員升遷體系已逐漸建立，特別是日

本為因應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開辦，新創設「介護支援專門員J (一

般稱為「照顧管理師J (care managerl 國家證照，為介護保險制度中

照顧服務的協調者，凡是具醫護專業之證照(如獲理師、復健師、藥

劑師等卜社會工作師、或完成居家服務員 (home he1per) 二級講習

訓練且具備五年實務經驗者，均可參加甄試先取得參加照顧管理師的

進修講習資格，待進修講習結束後即可取得介護褔扯士的設照。也就

是資深的唐家服務員 (home helperl 不僅可在實務經驗滿四年報考介

護福祉士，亦可在實務經驗累積滿五年後參加照顧管理師( care 

manager) 的甄試(福祉door research ' 2005) 。

根據日本健康照顧研究中心於2000年針對照顧服務員現況調查

報告，發現不同的檢定等級及證照間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有越來越

甚至豆豆主歪歪芸芸芸豆豆乏孟孟孟主主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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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年輕照顧服務員 (20-29歲)擁有照顧管理師語照;而通過第一

級檢定者以中高年齡層為主，顯示不同年齡層的照顧服務員生涯發展

之差別。調查結果亦顯示， 50歲以下的照顧服務員有高達八成表示

想要考取介護褔社士，有六成希望考取照顧管理師的讀照;推論上述

差別主要來自於照顧管理師的薪資遠高於介護福祉士，但照顧管理師

需具備的專業知識之要求及工作壓力可能降低中高齡之照顧服務員轉

換生涯之動機。從制度回觀之，技能檢定及經照制度的建立無疑有助

於照顧服務員的生涯規劃，然為進一步提昇介護福祉士面對廣大範圓

的使用者提供基本照顧所需具備的能力，包括對重度失智症、身心障

礙者之照顧技巧、管理能力(譬如:服務品質、人力資源、及營運管

理)等面向，實有必要培育更能因應的專業人才 (Yamada and Sek叭，

2003) 。

有關照顧服務員的待遇與福利方面，不同等級的照顧服務員之間

並未呈現薪資之差異:主要是因照顧服務員的薪資主要來自長期照顧

保險之服務給付，而給付費用仍是依據照顧服務員提供的服務時間及

型態而定，而非根據其取得的等級不同而有異。事實上，在長期照護

保險末開辦前，大多數居家服務單位係以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年資及檢

定等級為核薪要件;但當政府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後，按時給付的給薪

方式導致兼職照顧服務員人數暴增，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居家服務機構

改以聘任兼職或是臨時的照顧服務員為主 (Yamada and Seki抖，

2003) 。

再者，依據日本勞動部及東京照顧聯盟 (Tokyo Care Union) 提

供的資料，僅有 13.5%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健康保險是由雇主加{果，另

將近一半的服務員是透過配偶公司加入保險 (Yamada and Sekiya , 

2003) 。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員的薪資待遇，日本長期照護保險於2006

年修改照顧報酬支付基準，開始探行訪問照i量的特定服務提供單位加

算「人才要件機制J' 當事業體的居家服務員中取得介讓福祉士證照

這益區區豆豆豆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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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在30%以上，員IJ採加算報酬支付制 3 ，以確保在照顧服務員能

力提昇的同時，其照顧報酬亦能相對提升(厚生勞動省社會援護局，

2006) 。

三、英國和日本的比較分析

綜合以上的說明，特比較分析兩國的特色如下:

(一)英國

1.在從業資格方面並未對照顧服務員之學歷有所限制，而是投入

工作場域後由雇用單位提供 18週之職前訓練(含 12週之實

習)。

2. 重視實務工作中「做中學」的訓練方式及機構督導的責任，並

將在職訓練與職業證照考試相結合;惟職業證照並不是從業的

依據，而是被視為提升工作員素質的策略，另也藉由分層級的

國家檢定考試以引導照顧服務員不斷追求知能的進階，此種

「職業檢定考試」與「在職訓練」結合的方式促成用人單位負

起較大的訓練責任，且機構內照顧服務員之督導扮演關鍵的角

色，較類似傳統的學徒制之訓練方式。英國在提高社會照顧品

質之驅力下，各服務提供單位重視對於員工的投資，也造成組

織員工訓練費用支出的增加，訓練成本究竟由政府、用人單位

或照顧服務員來承擔就是值得探究的政策議題。

3 當事業體的居家服務員中取得介護福祉士說照的比例占 30%以上，在核付費用

時，其報酬支付基準增加為原基本單位數之20% 。也就是說，假設居家身體照護30

分鐘以上到不滿 1小時給付402單位，則加算後為402 X 1.2 = 482.4單位。除此之
外，亦會因出勤時間和特定地區而增加報酬支付基準，出勤時間若是夜間(18-22時)

或清晨 (6-8時) .增加原基本單位數之25% ;而深夜 (22-6時)貝IJ增加50% 。另特

定地區之事業體(大多為離島、多雪地區..等) 1I1J增加 15% (介護保險事務情報

"t.; r • 2006) 。

豆豆乏主歪歪歪歪歪迋孟孟孟孟主主豆豆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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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顧服務員被納入健康領域工作人員的生涯架構層級，故有進

階的機會，旦獲得證照可帶來較高的薪資，以提供誘因促使照

顧服務員報考證照。

4 年輕、男性、專職工作者較積極參加檢定考試獲取職業執照;

而錄職人員獲得證照的動機較低，但仍有興趣接受持續的訓

練，以提昇工作技巧和吸取新知識。

(二)日本

1.開創介護福祉士多元的培訓l途徑.日本介護保險的實施，對於

照顧服務員之需求更是急速增加，因此廣闊人力養成的培訓|管

道是有必要的，包括:培訓|機構途徑、實務經驗途徑和真學校體

制途徑，提供不同學經歷之照顧服務員經由不同途徑取得參加

國家介護福祉士檢定的資格。

2. 重視介護福祉士的在職進修制度﹒依介護福祉士的年資與能力

規劃內容不同的在職進修課程，從基礎的一般能力、到特殊知

識技能主題的學習、再提升到管理照顧品質的人才培裳。也就

是說，在職訓練的內容配合著介護福祉士生涯的進階而設計，

期能為介護福祉士裝備進階的知能一一從「提供直接照顧」到

「督導管理」而後提升到服務提供單位擔任品質管理的負責人。

3. 證照等級與薪資報酬無關的改革:因介護保險制度的報酬支付

基準係按服務時簡單日型態而定，但最近改革的作法是在支付制

度中加算「人才要件機制Jj'鼓勵服務提供單位任用持有介護

褔扯士證照者。

4. 居服真有升遷管道:資深的居服員可經考試升任為「照顧管理

師」或「介護福祉士J '愈來愈多的年輕照服員持有照顧管理

師執照;另介護保險支付諸iJ度亦確立，未來服務提供單位的人

員任用資格應以「介護福祉士」為基本要求。

~"-'乏主云云=一起亟豆豆主主益主主蜀



204 呂寶靜、陳正芬

我國居家照顧服務員職業證照與培訓制度之探究﹒

從美國和日本的作法反思台灣

表1 英國和日本之比較分析

立坦三 英國 日本

資格規定 ﹒未要求教育程度 ﹒早期居家服務員需接受訓練

﹒教育程度 ﹒訂頒戰前訓練內容 ﹒教育程度的要求依培訓管道而異

﹒訓練要求 納入圓家職業檢定制度 ﹒介護福祉士 (care worker) 納入國家

﹒證照要求 職業檢定制度

督導與在職訓推車 ﹒照顧服務員參加各級之 ﹒介誰福祉土之在職進修分階層辦理，

檢定考試，須機構督導 在職訓練的內容配合生涯進階而設

員之建議 計

褔干IJ

﹒薪資待遇 ﹒薪資待遇與技能檢定相 ﹒待遇與技能檢定無關，但改革的作

﹒職業生涯階梯 眉目 法是在介護保險報酬支付制度採、加

﹒納入衛生保健人員職業 算報酬制

升遺體系 ﹒開放資深屑家服務員報考介發福祉

士和照顧管理師之資格

肆、我國照顧服務員職業證照和培訓制度之實施情形

一、參加(職前)訓練是任用的資格規定

在台灣，原先之「病患服務員」與「居家服務員」分屬於衛政及

社政體系，病患服務員似乎限定了其服務對象為有病的民慰，居家服

務員只在居家或社區提供服務，未能涵蓋機構。為避免造成各種混淆

與困惑，自 2003年統一改稱為「照顧服務員J '其角色功能之定位為

對於案主提供生活照顧及協助，也是長期照護人力中提供生活照發之

主要人力(葉淑惠、楊麗玉等人， 2003) 。再者，為促使病患服務員

與居家服務員之就業市場相!iì疏通，並訂定整合性訓練課程，內政部

於2003年頒訂「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明文規範照顧服務員所

提供之服務項目為(1)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2) 身體照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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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3) 在護理人員指導下執行病患照顧服務之輔助服務，但服

務範疇不得涉及醫療行為及發理行為。符合資格之受訪11對象為真本囡

囡籍或領有工作證之外驚人士，且年滿十六歲以上，國民小學畢業

者，而其訓練課程時數為核心課程幼小時4及實習課程的小時，合計

90小時，而核心課程的訓練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下列四項(1)身體

照顧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2) 家務處理的知識和技能 (3) 突發狀

況處理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及 (4) 照顧服務的倫理及相關法律、資

源之認識。由於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的學歷規定僅為國小畢業者，可

見得在台灣國人對照顧服務的認知是低技能的，毋需較高的正規教

育，而其所需的知識技能單靠職前訓練即可學習。

二、建立「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制度，以提高專業性

為確立居家服務的專業性和增加社會大眾對照顧服務員之認可，照

顧服務員自 2003年起被納入技術士技能檢定之職員賞中， r照顧服務員丙

級技術士檢定」資格要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取得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

書者(或居家服務員職前訓練、病患且臣務員討l幌或照顧服務員職前割掉輛吉

業證明文件) ;另一是高中(職)以上家政、護理相關科畢業證書5 。台灣

4 核心課程包括「緒論」、「照顧服務相關法律基本知識」、「照顧服務資源簡介」、

「家務處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身體結構與功能」、「基本生命徵象」、「基本

生理需求」、「營養與膳食」、「疾病徵兆之認識與處理」、「家庭照顧需求與協助」、「意

外災害的緊急處理」、「急症處理J、「臨終關懷及認識安寧照顧」、「清潔與舒適」、「活

動與運動」、「急救概念」、「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等十八個課程。

5 依據技術土技能檢定及發誰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照顧服務員」職類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應檢資格如下:

一、年滿二十歲之本國國民。

二、取得下3'1)結業證明文件之一者一)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

職前部l練或病患服務員訓練或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文件。該訓練應經

政府機關同意備查。(二)九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

書，其內容應較明縣市政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練課程與時數。(三)

高中(職)以上家政、護理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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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服務員自 2003年起被納入技術士技能檢定之職類中的丙級技

術士檢定，截至2009年3月為止，合格人數共計 11 ，739人(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2009) 。

依據邱浪科及徐伊玲 (2005 )訪談國內居家照顧服務員對於證照

考試的感受、想法及建議，結果發現:對於居家照顧服務員而言，證

照制度對於其提升專業自信確有幫助，但亦有些受訪者認為考照並非

出自於白願，而是來自於受聘機構的壓力，也有些受訪者認為只是希

望能在薪水方面可以提升才去考試。由於職業證照的有無並不是擔任

照顧服務員的必要條件，故參加技能檢定以獲取丙級技術士證照是個

人的選擇，而政府或雇主(居家服務單位)則是採鼓勵的態度，然目

前建立的發照制度並未與薪資待遇及職涯層級有關遠，照服員考證的

意願恐會受影響，藉由檢定考試的實施來增進照服員知能之立意恐也

大打折扣。

三、居家照顧服務員調升為督導員是升遷的機會

督導資格方面，依據「加強推展居家服務實施方案暨教育訓練課

程內容」建構之督導體系，督導須具備社工或醫護相關學歷背景、或

服務滿五年以上之專職服務員擔任;但實際上也資深服務員擔任督導

的情況並不多見，而以社工及護理專業背讀者居多(行政院社會福利

推動委員會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 2006) 。由此可知，雖然督導制

度中隱含著居家照顧服務員可晉升為督導員的設計，但組織傾向進用

社工或護理專業背景者為督導員。究其原因，或許因督導員所被賦予

的角色和擔任之職責，不僅是具備身體照顧或日常生活照顧之技巧

外，工作內容中還包括管理相關活動，譬如:派案給照服員、提供照

服員情緒支持、調解照服員與個案及案家的糾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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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在職訓練

有關在職訓練方面，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

案J '照顧服務員在服務期間，每三個月至少必須接受在職訓練一

次，以持續提升服務能力。相關調查研究發現，國內大多數的居家服

務單位皆有舉辦在職訓練，六成以上的服務單位亦會定期(每個月一

至二次)舉辦照顧服務員督導會議(行政院社會福利椎動委員會長期

照顧制度規劃小組， 2006) 。

五、居家照顧服務員之薪資待遇

回顧我國居家服務發展的歷史，多數地方政府皆是以「購買服務

契約」方式委託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提供居家服務;而依據內政部訂頒

的「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J '居家服務費每

小時為 180元 6 ，但多數受託單位並宋百分之百移轉作為居ßIi員薪資

(居服員時薪依各地區各受聘單位不同，時薪介於93至 180元之間) , 

服務補助費與居服員實際薪資之差距係為居家服務單位運用的空間，

而這空間一直是多年來委託單位(政府部門卜被委託單位(服務提

供單位)及照顧服務員三方爭議的焦點(官有垣、陳正芬， 2002 ; 

陳正芬、王正， 2'ω7) 更重要的是，此種論時計酬的服務補助費已

13年未調整，服務時數的計算方式更為緊縮7 。換言之，我國的居家

服務財務來源主要是仰賴政府照顧政策抱注，但相對偏低且多年未調

整的服務費補助標準不僅讓照顧服務員的實際所得下降，亦致使居家

照顧服務員被視為是過渡性質的工作，結果不僅讓職前照顧訓練的成

6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居家服務實施計畫的服務補助費高於內政部訂頒的 180

元，每小時為230元。

7 2003年之前，居家服務委託單位與服務提供單位的委託契約書中將服務員往返交

通時間(以服務前後的分鐘為限)以書面方式載明，但後來卻因少數服務員的遲到

早返問題而決議將該規定取消，讓服務員自行吸收額外的時間成本。

iτ~二b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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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法降低，亦導致人力資源的嚴重流失。

六、我國的特色

綜上，我國照顧服務員職業設照和培訓|制度之發展與日本較為類

似，先由主管部門規定照顧服務員的訓練課程以確定其任用資格，而

後在提升其專業性的目標下，再將照顧服務員納入丙級技術士檢定的

類科，但證照並不是任用的資格要件。其次，在丙級技術士檢定的應

試資格中亦採多元的途徑:一者為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設明文件

者;再者為高中(職)以上家政、護理相關科畢業者。與日本相較之

下，台灣對於應試者並無實務工作年資之限定。再其次，目前的現況

中，證照與薪資待遇無關;而在照顧服務員職業生涯進階的規劃方

面，服務滿五年以上之專職服務人員可調升為居服督導員，但由資深

照服員調升為督導員的案例僅是少數。至於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之規

定為:照顧服務員在服務期間，每三個月至少必須接受在職訓練一

次，以持續提升服務能力，但對訓練的時數及課程內容並未規定，此

與日本規劃分階段的進修制度大不相同，故目前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

的辦理情形，值得探究。

另在英國，年輕、男性、專職工作者較積極參加檢定考試以獲取

職業證照;而日本的經驗則是愈來愈多年輕的照顧服務員同時持有照

顧管理師的證照。換言之，職業證照與職涯發展階梯的設計較能引起

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業，台灣是否也展現此現象，有待下一節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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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居家服務機構照顧服務員及督導員對職業證

照及在職訓輝的看法

一、研究目的及提問

承前述我國實施情形的特色及待探討的議題，特針對台灣居家服

務機構照顧服務員及督導員對職業證照及訓練教育的看法，進行深入

分析，以釐清下列問題(1)有關職業發照方面:目前照顧服務員

中有多少人持有丙級技術士證照?持有證照者是否較年輕、教育程度

較高、較可能以「照顧服務」為職業者?再其次，持有丙級技術士證

照者的工作表現與未持有證照者的表現有無相異之處? (2) 有關職

渡階梯方面:照顧服務員中期望被調升為居服督導員的比例為何?具

備什麼樣個人屬性的照顧服務員較希望被調升為督導員? (3) 有關

在職訓練方面: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訓練內容為何?課程規章IJ有無層級

性?系統性?又在職訓練的實施與職涯發展中升遷之關聯性為何?

二、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之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係來自「台灣社會照顧人力培訓與職業證照

制度之研究一一以屑家照顧服務員為例」研究案之「教育訓練參與、

需求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的問卷調查資料。此次調查係採郵寄問卷

進行，分別寄給60個居家照顧服務提供單位之照顧服務員及居家服

務督導員填答。照顧服務員問卷之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接受訓

練和訓練滿意情形、督導、對老人的態度量表、及工作滿意度等五大

項;至於居家督導員問卷之內容則包括下列五大項:個人基本資料、

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之規劃辦理、教育訓練和受督導情形、督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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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工作滿意度與挑戰。

1.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選取:本研究 60個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

選取係依據內政部提供之各縣市居家服務任用人數為母群體，按各縣市

服務員占全台灣服務員之比例等比例抽取各縣市之居服單位數。至於

各縣市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選取，則是依各服務提供單位服務量來選

取，儘可能涵括規模不同的服務單位，且考量居家服務機構的性質8 。

2. 樣本居服單位內填答問卷者之選取

(1)照顧服務員

每個居家服務單位預定選取 10位照顧服務員填答問卷，填答問

卷的照顧服務員之資格條件為 :CD在機構的工作年資至少滿6個月以

上;(2)每週平均工作時數至少 20小時以上。為(吏填答問卷的照顧服

務員儘可能反映全體照顧服務員的特性，故考量性別、年齡、及教育

程度等人口變項來選取填答者。問卷寄給各居家服務單位的組長或社

工員(負責照顧服務員之督導工作者) ，請其協助安排。在照顧服務

員團體督導的時間，安排填答問卷的場地及時間，將問卷發給被選取

的 10位服務員現場填寫，每位服務員填畢問卷後裝進信封內彌封

好，再交還給組長或社工員收齊後寄回。本研究寄出 600份照顧服務

員問卷，共回收 571 份開卷，扣除兩份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言十569

8 目前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服務人數不等，服務人數在99人以下者約占 22.7% ' 

100.199人者占 30.0 % ' 200-299人者占 23.6 % • 300-399人者占 1 1.9 % • 400人以上
者占 11.8% .故在還取各縣市之樣本單位峙，儘可能選取不同規模的服務提供單

位。以台北縣為例，計有 10個居家服務提供單位，預定選取5個居服單位，最小規

模者僅服務21人，最大規模者服務量為409人，除選取此2個單位外，另選取 f100

199人J 之居服單位2個，以及 f200-299人」之居服單位 1個，合計5個樣本單位。

又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大致可歸納為﹒(1)財團法人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 公

益社團法人. (3) 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和私立小型老人福利

機構，以及 (4) 醫院或護理之家等四類，選取樣本時儘可能涵括不同性質的服務單

位。此外，一個服務提供單位同時在兩個縣市以上提供服務. ~rJ以選取一次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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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完成率達94.8% 。

(2) 居家服務督導員

上述60個居家服務單位，依各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的督導員人數

來擇定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填答人數。問卷寄給居家服務督導員的督導

或組長，將開卷交給選取的居服督導員填答，每位居服督導填畢問卷

後裝進信封內彌封，再交給督導或組長收齊後寄自。本研究寄出 202

份居家服務督導員問卷，回收 180份開卷，扣除一份無效問卷後，有

效問卷計 179份，完成率達 88.6% 。

(二)樣本基本資料

I 照顧服務員的基本特性:本次調查之照顧服務員的平均年齡為

46.1 歲，在 569位受訪者中， r女性」居多，占 90.5% ;而照顧服務

員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畢業者」占最多數 (4l.0%) 。至於工

作時數方面，近半數 (44.7 %)的照顧服務員每週工作時數在40/1、時

以上，且約七成的照顧服務員工作已滿3年以上(詳見表2) 。

2 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基本特性:本次調查之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平

均年齡為 32.8 歲，在 179位受訪者中， r女性」為大多數(占 84.9

%)而其教育程度以「大學」占最多數，所占比例高達70.5 % ;工
作年資方面，受訪者於目前任職機構擔任居服督導的平均年資為 2.5

年，進一步觀察居服督導的專業背景，約六成三的受訪者專業背景為

「社會工作J (占 62.9 %) ，其次專業背景為「讓理」者占25.8% '僅

有少數(占 1 1.3 %)的居家督導員是「由資深照軍湖區務員調升居服督

導員」或「幼教老師」等其他專業背景(詳見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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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照顧服務員與居家服務督導員之基本特性

照顧服務員 居家服務督導員

項目 百分比 次數 項目 百分比 次數
生盤 笙隘
20-29歲 3.9 22 21-25歲 23.6 42 
30-39歲 18.0 102 26-30歲 28.6 51 
40-49歲 41.4 235 31-35歲 19.1 34 
50-59歲 31.4 178 36-40歲 10.7 19 
60歲以上 5.3 30 41歲以上 18.0 32 
合計 1日目 .0 567 合計 1日 0.0 178 

盤別 拉到
男 9.5 54 男 15.1 27 
女 90.5 515 女 84.9 152 
合計 100.0 569 合計 100.0 179 

教育程HE 教育科RE

國小畢業 13.5 74 局中(職) 10.3 18 
園中蟑業 6.5 36 專科 14.9 26 
國中畢業 18.0 9 大學及以上 74.8 131 
高中(職)蹲業 9.7 53 合計 100.0 175 
高中(職)畢業 41.7 229 在{玉職機接槍i王星llJX替遍的年會
專科畢業 7.1 39 未滿 1 年 13.0 23 
大學畢業 3.5 19 滿 1年 27.7 49 
合計 100.0 559 滿2年 16.4 29 

i:F事盤-務主作年數 滿3年 20.3 36 
未滿3年 31.0 171 滿4年以上 22.6 40 
3-4年 36.9 203 合計 100.0 177 
滿5年以上 32.1 177 專業背景

合計 100.0 551 社會工作 62.9 112 
歪i計每週工i主陸數 護理 25.8 46 

20;)、時以下 10.3 56 其他 11.3 20 
20-24小時 11.4 62 合計 100.0 178 
25-29小時 8.6 47 持查盟廚服務員訓練結墓議書

30-34小時 12.3 67 有 33.9 60 
35-39小時 12.7 69 沒有 66.1 117 
40-49/J、時 26.0 142 合計 100.0 177 
50 /J、時以上 18.7 102 持查「盤-蔣且因絃持術十請書|

合計 100.0 545 有 19.5 34 
是否持直CJI.ll顧胞務圍困絃亟術十證會| 沒有 80.5 140 
是 62.6 347 合吉| 100.0 174 ?……心誠心仙一

"~，~--~-，，~~.-峭【

否 37.4 207 
合計 100.0 554 

滋誼丑盛贊道自之期望
希望 40.2 206 
不希望 59.8 307 
合計 100.0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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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結果

(一)丙級技術士證照

1.獲取「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J 的情形﹒約有三分之二

(占 62.6%) 填答的照顧服務員持有「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書J ' 

其餘三分之一則未持有「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書」。照顧服務員

持有丙級技術士誇照是否會因個人特性而異，經卡方分析結果顯示:

女性比起男性有丙級技術士證照的比例較高;服務年資愈長者持有丙

級技術士諾照的比例也愈高。至於年齡、教育程度及專兼職等三個特

性則無顯著相關(詳見表3) 。服務年資長或許意含著對此職業的投入

較深，故希望獲取證照的動機較強，也可能因自 2003年檢定考試開

辦後每年都報考終於通過。

2. 丙級技術士檢定考試作為學習知能的促進機制:問卷中詢問照

顧服務員認為增進照顧服務生日能較有效的方法為何?按百分比高低排

列如后(1) r從實作中學習」占89.9%; (2) r參加機構舉辦的訓

練課程」占 85.7%; (3) r看資深照服員如何做，向他們學習」占

64.0%; (4) r督導的協助」占 53.5%; (5) r參加丙級技術士檢定

考試」占 38.0 %; (6) r翻閱工作手冊」占 28.3 %; (7) r準備丙級

技術士檢定考試」占 27.1 %; (8) r看書」占26.9%; (9) r運用電

腦上網搜尋資訊J 占 23.4%。此外，少數照顧服務員也提出如「經驗

分享」、「小組討論」等增進知能的有效方法。由此可知，雖然約四

成的填答者表示「參加丙級技術士檢定考試」或近三成表示「準備丙

級技術士檢定考試」是增進知能的方法，但是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較

有效的方法是「從實作中學習」及「參加機構舉辦的訓練課程J '此

意涵著職業檢定考試作為引發照顧服務員學習的機制之功能較為有

限。

一豁出且這一旦且旦旦王三』且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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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照顧服務員的特性與「有無丙級技衛士還照」之卡方分析

有無丙級技術士證照

有 沒有 卡方值

照服員基本特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拉到

男性 26 49.1 27 50.9 4.617* 

女性 321 64.1 180 35.9 
A目h苦U斗I 347 62.6 207 37.4 

生盤

39歲以下 70 56.9 53 43.1 4.028 
40-49歲 155 67.1 76 32.9 
50歲以上 120 60.6 78 39.4 
合計 345 62.5 207 37.5 

教育釋RE

國小畢業(合國中婷業) 61 56.5 47 43.5 2.879 
閩中畢業(含高中綽業) 92 61.7 57 38.3 
高中畢業、專科、大學 187 65.6 98 34.4 
d口h弓口牛l 340 62.7 202 37.3 

服務年會

未滿3年 74 43.5 96 56.5 39.061 *** 

3-4年 142 71.4 57 28.6 
滿5年以土 126 71.6 50 28.4 
合計 342 62.8 203 37.2 

鑫益盤

兼職(平均每週工作39 /J、時以下) 195 6ι1 100 33.9 3.707 
專職(平均每週工作40小時以上) 141 58.0 102 42.0 
合計 336 62.5 202 37.5 

話 *p< 肘，料P<.OI .料*p <.001 

3 丙級技術士證照和工作表現:居服督導員對於取得丙級技術士

證照和未取得證照之照顧服務員的工作表攻之看法，有二分之二的填

答者認為取得和未取得證照的服務員「工作表現有差異J (占 66.1

%) .另約二分之一認為「沒有差異J (占 32.1 %)。而在認為兩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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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受訪者中，表示取得證照的照顧服務員有具備之特性依所占比

例高低排列如后(詳見表4) : (I) r對自己較具信心J (占 75.2% ) 

(2)r照顧技巧比較好J (占 47.9%) ; (3)r照顧服務員較願意持續從

事照顧服務工作J( 占 46.2%) (4) r較能主動學習新知能」及「較能

主動尋求協助以解決工作的問題與困難J (各占4 1.0 %) ; (5) r較有

意願參與訓練課程J (占 35.0%) (6)r較願意接受其挑戰性個案的

派案J (占 23.9%) (7)r較依自己的方式去提供照顧服務J( 占 22.2

%) ; (8)r比較能處理個案家麗的問題J( 占 20.5 %) ; (9) r比較能

與個案建立良好的關係J( 占 18.8%) ; (10)r較願意參與機構的活動J

(占 16.2%) ; (ll)r較會挑戰督導員J (占 13.7 % ) (12) r服務態度

比較好j (占 12.8 %)。由此可知，職業證p.~確實有助於照顧服務員自

我肯定的提升(對自己較有信心)且對照顧技巧及照顧服務熱忱有正

面的影響，但對主動的學習態度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影響有中度的影

響力。

表4 取得證照的照服員與未取得聲照的服務員工作表現之比較(單位， %) 
取得證照的照服員之工作表現 有 沒有 合計

l 照顧技巧比較好 47.9 52.1 100.0 
2 服務態度比較好 12.8 87.2 100.0 
3 比較能處理個案家屬的問題 20.5 79.5 100.0 
4 比較能與個案建立良好的關係 18.8 81.2 100且

5. 照顧服務員較願意持續從事照顧服務工作 4ι2 53.8 100.0 
ι 較顧意接受具挑戰性個案的順案 23.9 7丘 100.0

7. 對自己較具信心 75.2 24.8 100.0 
a 較能主動學習新知能 41.0 59.0 100.0 
9. 較能主動尋求協助以解決工作的問題與困難 啊 .0 59.0 100.0 
10 較有意願參與訓練課程 35.0 65.0 100.0 
1 1.較願意參與機構的活動 16.2 83.8 100.0 
12 較依自己的方式去提供照顧服務 22.2 77.8 100.0 
13. 較會挑戰督導員 13.7 86.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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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丙級技術士證照和薪資待遇:目前照顧服務員有無丙級技術士

證照其薪資待遇並無差異，但在英國和日本的作法則是待遇不同，故

詢問眉家服務督導員的看法，結果顯示約六成五表示贊成取得照顧服

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的照顧服務員之時薪應比未取得證照者為高。

(二)照顧服務員被調升為居家服務督導員的期望

填答的照顧服務員被問及會不會希望自己有一天被調升為督導員

時，將近六成的照顧服務員表示「不希望J (占 59.8 %) ，四成左右受

訪者表示「希望」將來被調升為督導員(占40.2%) 。

從英國的案例中發現:男性、年輕、專職工作者或以照顧服務業

為職志者較積極參加訓練，努力獲取職業證照，且依循職業層級進

升，故本研究進行照顧服務員之個人特性與調升期望的卡方分析，結

果顯示﹒(!) 139歲以下」者希望被調升為督導的比例較 140-49歲」

者、 150歲以上」者為高 (2) 1持有丙級技術士證書」者希望被調

升為督導的比例較「未持有證書」者為高 (3) 1專職」者希望被調

升的百分比較「兼職」者為高 (4) 任職機構中有照顧服務員調升

為督導的受訪者希望被調升的比例也較機構中無此角色楷模( role 

rnodel) 者為高;然上述四個特性均未達統計上顯著。而唯一顯著的

影響因素是教育程度， 1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希望被調升為督導的

比例遠高於「國中畢業」者及「國小畢業」者(詳見表5) 。

一--_..~_._...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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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照顧服務員的特性與「被調升為督導之期望」之卡方分析

被調升為督導之意願

希望 不希望 卡方值

照服員基本特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拉到

男性 18 39.1 28 60.9 0.022 
女性 188 40.3 279 59.7 
合計 206 40.2 307 59.8 

生盤

39歲以下 52 46.8 59 53 .2 4.181 
40-49歲 89 41.0 128 59.0 
50歲以上 64 35.0 119 65.0 
合計 205 40.1 306 59.9 

教育程HE

國小畢業(合國中肆業) 22 23.2 73 76.824.568*** 
園中畢業(含高中緯業) 44 32.4 92 67.6 
高中畢業、專科、大學 133 49 .4 136 50.6 
合計 199 39.8 301 60.2 

f甚至耳棒盒陌顧Ilfl蔣屬西直E益銜十吉曹畫

是 139 43.6 180 56.4 2.868 
否 66 35.9 118 64.1 
合計 205 40.8 298 59.2 

服務年會

未滿3年 64 41 .3 91 58.7 。 252

3---4年 77 41.2 110 58.8 
滿5年以上 61 38.9 96 61.1 
合計 202 40 .5 297 59.5 

重盤盤

兼職(平均每週工作39/}、時以下) 107 38 .5 171 61.5 1.374 
專職(平均每週工作40/}、時以上) 94 43.7 121 56.3 
合計 201 40.8 292 59.2 

機擅有無資還眩目目蠱苦學之萱星星

有 66 46.8 75 53 .2 3.654 
無 135 37 .5 225 62.5 
合計 201 40.1 300 59.9 

註﹒ *P<.05 '特P<.OI '神*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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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職訓練的實施情形和規劃建議

1.訓練時數與訓練主題:填答問卷的照顧服務員去年參加機構內

部訓練平均為八次，平均時數則為27小時:機構內部訓練課程的時

間安排最多為「全部訓練課程都安排在圈督時間內進行J '占 35 .4

%。再者，照顧服務員的機構去年舉辦訓練課程之主題依百分比高低

排列如后(1) r學習身體照顧之技巧和方法J (占 97.8 %) (2) 

「認識服務對象之疾病、問題和需求J (占 97.7%) (3) r學習與服

務對象溝通之技巧J (占 95.4%) (4) r學習簡易之復健技巧和方

法J (占 95.0%) (5) r暸解照顧服務員之倫理守則J (占 94.9

%) (6) r學習與案家溝通之技巧J (占 94.8%) (7) r學習個

人的情緒管理和籽壓方法J (占 92.7 %) (8) r瞭解任職機構之政

策和相關規定J (占 9 1.6%) (9) r瞭解政府訂頒之相關政策和法

規J (占 89.0%) (10) r學習家務處理技巧和方法 J (占 87.9

%) (11) r學習營養與偏食之技巧和方法J (占 83.8 %) (12) 

「認識安寧照顧及生命關懷J (占 83 .4 % ) ( 13) r學習個人的時間

管理J (占77.3 %) (詳見表 6) 。由此可知，目前機構所提供的在職訓

練課程內容還是著重在身體照顧，其次為溝通技巧(含與服務對象及

案家之溝通卜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以及認識法規等，而「管理相

關活動」及「特殊個案照護知能」之內容較為欠缺，此與戴玉慈

(2002) 的研究結果發現機構內在職教育的內容多著重在「身體照

顧」、「技術性發理活動J '而「管理相關活動」及「社會活動」的內

容較少，非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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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機構舉辦照顧!ßfi!務員訓練課程之主題 (單位， %) 

訓練課程之主題 有 沒有 合計

1.認識服務對象之疾病、問題和需求 97.7 2.3 100.0 
2. 學習身體照顧之技巧和方法 97.8 2.2 1 日 0.0

3. 瞭解政府訂頒之相關政策和法規 89.0 11.0 100.0 

4. 學習與服務對象1再過之技巧 95.4 4.6 100.0 

5. 學習與案家溝通之技巧 94.8 5.2 100.0 

6. 學習簡易之復健技巧和方法 95.0 5.0 100.0 

7. 學習家務處理技巧和方法 87.9 12 .1 100.0 

8. 學習營養與備食之技巧和方法 83.8 16.2 100.0 
9. 瞭解照顧服務員之倫理守則 94.9 5.1 100.0 
的學習個人的時間管理 77.3 22.7 100.0 
Il學習個人的情緒管理和舒壓方法 92.7 7.3 100.0 
12 認識安寧照顧及生命關懷 83 .4 16.6 100.0 
13 瞭解任職機構之政策和相關規定 91.6 8.4 100.0 

2. 訓練需求:本研究以 20個問項來瞭解照顧服務員的訓練需

求，初步結果顯示，半數以上受訪者認為「非常需要」的訓練課程依

序為:急救概念、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照服員的人身安全與自我保

護、以及預防照服真的職業傷害等四項;而四成以上認為「非常重要」

者依百分比高低排序有:照服員的情緒管理或壓力調適、認識失智症

與照顧、認識老人常見疾病與照顧、生命價值與臨終關懷、衝突與抱

怨的處理技巧、用藥安全、與個案及家屬的溝通技巧、認識精神疾病

與照顧、認識老人的心理等九項。檢視照顧服務員的訓練需求，顯示

照服員對於緊急處理非尋常狀況之能力(如:急救概念、意外災害的

緊急處理)有高度學習需求;此外，對本身的人身安全和職業傷害預

防等攸關其安全之課程的學習需求也很大。

3. 規劃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的挑戰與建議:進一步詢問居服督導

員有關機構在規畫IJ照顧服務員在職訪|幌課程日守所遭遇的困難，依百分

比高低排列如后(I) r照顧服務員的學習動機低落J (占 53 .4 %) 

起訴請晶晶晶中品晶晶晶晶晶持商品句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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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上課的時間很難安排J (占 42.7 %) (3) 1訓練課程易有重複性」

(占 3 1.5%) (4)1訓練課程甚難有層次、系統性J (占 30.9%) ; (5) 

「課程內容較難引發受訓學員之興趣J (占 26.4%) (6)1此方面的專

精缺乏J (占 2 1.6%) (7) 1課程內容難與實務工作相結合J (占

15.2%) (8) 1不暸解照顧服務員的訓練需求J (占 1 1.8 %)此

外，亦有少數居服督導員表示在規劃照服員在職訓練課程時遭遇到

「場地租借不易、經費高」、「外聘老師費用高」、「服務員出席率

低j 、「服務員教育程度低」、「服務員將問有限」等困難。由此可

知，機構在規畫IJ訓練峙的困難與挑戰大致可歸納為兩類(1)與照

服員個人有闋的因素，譬如學習動機低落、可參加訓練的時間有限;

及 (2) 訓練課程與內容的規畫IJ '故如何提升照服員的學習動機以及

因應照服員的需求規劃有層次、系統性的課程內容是努力的課題。

居服督導員是否贊成照顧服務員的在職訓練應按工作年資分層級

來規劃辦理?超過二分之一的填答者表示贊成;至於居家服務督導員

是否贊成照顧服務員的在職訓練可就特殊需求個案(如精障、失智症

及安寧照顧等個案)所需的知能來加強辦理，九成六表示贊成，可見

大部分的居家服務督導贊成按特殊需求個案之知能來規畫IJ照顧服務員

之在職訓練。

陸、結論興建議

一、建構台灣居家服務機構照顧服務人力培訓制度之構思

英國及日本兩國照顧服務員之職業證照體系的比較分析顯示，各

國對照服員參加培訓課程之學歷並未有所限制，旦日本及英圓已將照

顧服務員納入國家證照考試之中，英國的具體策略是透過健康領域之

工作人員的生涯架構層級，建立照顧服務員具體的升遷管道與學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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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維繫學習興趣;臼本除設立介護福祉士證照制度，亦開放資深的

居家服務員得以報考照顧管理師或介護福祉士，並開創介護福祉士多

元的培訓l途徑。我國的照顧服務體系發展脈絡與日本十分類似，先由

主管部門確認照顧服務員的培訓l課程與任用資格;而後在提升其專業

性的目標下，再將照顧服務員納入勞委會設立之丙級技術士檢定體

系。值得注意的是，兩國的照顧服務員之證照與培訓制度雖已逐步發

展， {旦職業證照制度與任用資格、在職訓練、以及薪資待遇闊的關聯

性卻是各有差異，以下分六個面向逐項討論，並研提建議供我國規劃

居家照顧服務員職業證照與人力培訓制度之參考。

(一)訂定職業證照為任用資格的目標，逐年達成

綜觀日本和英國的經驗，職業證照並非任用的資格要件，而是將

證照的功能定位在提高專業知能，期能透過證照或檢定考試驅使照顧

服務員不斷的進修學習，惟因證照並不是從業之資格要f芋，故不具強

制力，僅能採取鼓勵的策略以逢人力素質提升的目標。然而當獲取證

照人數增多、且證照與工作表現被證實呈正相闕，則證照可能逐漸發

展成為任用資格的憑藉，譬如日本即於2004年提出將來任用資格應

以「介護福祉士為基本」的政策建議，而英國則是訂定年度目標，譬

如:在2005年，五成的照顧工作者應持有NVQ二級的證照。反觀我

國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尚未成為任用資格，惟考量目前照顧服

務員中持有發照者已有六成左右，建議政府宣考量訂定逐年達成的目

標。另在居家服務提供單位之評鑑項目中，亦可將照顧服務員人力中

持有證照的比例列為評鑑指標之一。

(二)提高職業證照和薪資待遇的關聯性

職業證照如果是從業資格的要件，不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證照，則

不得從事該類工作，故透過加薪以鼓勵員工取得證照的必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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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職業證照若定位為對從業人員技能之肯定，且作為其學習的標竿，

買IJ需考量證照與薪資待遇的關聯性以提高報考動機。然證照早日幸存資待

遇有正向相關之人事制度設計係立基在持有證照者比起未有證照者有

較好的工作表現之前提，惟好的工作表現並不能為居服單位帶來更多

的利潤(譬如:更多的人使用居家服務或調高居家服務的收費) ，此

仍因居家照顧服務係政府委託契約的方案，照服員係按時計酬，且每

小時的付費是固定的，而國家期待諾照制度可提高服務品質，以確保

服務對象獲得較好的照顧。為鼓勵照顧服務員積極去獲取證照，旦促

使居服提供單位儘可能任用有證照的工作者，建議上七照日本的作法，

即政府與居服提供單位的契約中註明若該機構任職的照顧服務員中有

特定的比例持有肉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買IfiiJ調高每小時報酬支

付的計價標準，以確保照顧服務員能力提昇的同時，其照顧報酬亦能

相對提升。此外，政府間意服務提供單位得視照顧服務員有無證照之

條件，採行相異的計薪方式。

(三)更新職前訓練的課程內容與職業證照的應檢資格

國內對於照服員從業資格之規定是最低為國小畢業且接受照顧服

務員訓練者，但自 2003年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開辦後，

取得丙級技術士設照者中有部分係來自高中職以上家政、發理相關科

系畢業者，加上教育部目前積極推動在高職或二技二專成立老人照顧

科系(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2007)' 建議未來應將二技二專

老人照顧科系畢業者納入應檢資格。其次，未來可預期有越多的證照

持有者是來自教育的途徑，而非「做中學」加上「訓練」的途徑。若

透過教育途徑取得丙級技術士證照者，預定到居家服務機構擔任照服

員，是否仍須接受目前實施的照服員訓練?通過職業檢定代表著已具

備基本的知能和技術，則 2003年訂頒的「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

亟需檢討，討論建議改進的方向有(1)持有丙級技術士證照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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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擔任工作，毋須再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抑或 (2) 持有丙級技術

士證照者若未有實務工作經驗，員IJ彼等之訓練課程應另行規畫IJ '將核

心課程的內容側重在「突發狀況處理所需的知識和技能J 及「照顧服

務倫理及相關法律、資源之認識J '另再加上實習課程。此外，對於

參加職業檢定的資格規定有透過照顧服務員「訓練」和「高中職相關

科系畢業者J '兩種途徑最好還是能保留，以廣闊照顧人力的培訓管

道，並參考日本的作法，針對不同養成途徑的照顧服務員設計相異的

訓練課程。

(四)制度化照顧服務員之在職訓練

日本的介護福祉士之在職進修制度會依其工作經驗而有分級訓練

的設計，從一般的基礎知能到較全面的照顧知能(如:失智症照謗、

精神病照護等) ，甚至涵括服務品質的管理或行政管理技能的研習

等。反觀園內， I參加機構舉辦的訓練課程J 被照服員認為是增進服

務知能的有效方法，僅次於「從實作中學習J '由此可知，在職訓練

和督導的重要性。然目前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次數每三個月一次較為

不足，建議增加次數;此外，訓練的內容著重在身體照顧、溝通技

巧、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以及認識法規等，欠缺層次性、系統性的

規劃 0 萬者，照顧服務員對緊急處理非尋常狀況能力以及對本身的人

身安全和職業傷害預防等攸關其安全之課程的學習需求很大，建議居

服機構參考並可納入在職司l僻的重點，而將服務特殊個案所需之知能

納入訓練內容也是未來可辦理的方向。至於每個機構個別辦理內部在

職訓練，由於人數少，相對而言辦理訓練的成本也就較高，建議可採

數個機構聯盟方式來共同辦理，而由縣市政府楠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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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整照顧服務員調升為居服督導員之資格要件及其所需的

職前訓練規劃

目前居服機構中的督導員由資深照服員調升者僅佔少數，惟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有四成的居服員希望被調升為督導員，且教育程度愈高

者期望的比例愈高。有鑑於居服督導員的擔任資格中，有「服務滿五

年以上專職照顧服務員」之規定，而目前照顧服務員中「高中(職)

以上」教育程度者佔半數以上，且擁有內級技術士諾照者達六成以

上，建議由資深照顧服務員調升為督導員的條件，未來可修改的方向

有二(1)除了服務滿五年專職之年資規定外，最好有高中(職)

學歷，且持有丙級技術士證照(2)如果是二技二專老人照顧科畢

業，貝IJ需服務滿三年以上，且持有丙級技術士證照。

檢視現行居服督導員職前訓練課程的內容9 ，並未視學員之背景

(包括:護理、社工及資深照服員)而異，自前的居服督導員以社

工、護理專業背崇者居多，彼等對身體照顧和家務處理所需的知能較

為不足，而因缺乏照顧服務員經驗，故是否能真切掌握照顧服務的特

質?這都是居家服務督導制度發展歷程需考慮的嚴肅課題(謝育亞，

2008) 。在實務上應重新設計居服督導員職前訓練課程，建議未來最

好視其學經歷背景而有相異的訓練規劃。

(六)正視照顧服務員人員留任之議題

從英閻及日本照顧服務人員培訓與職業證照制度反思台灣，顯然

照顧服務人員的職業證照、在職訓練與薪資待遇制度三者應一併規

劃，方能有效吸引更多服務人力投入該行業。惟若僅有證照制度與培

訓制度的接軌， {旦缺乏勞動條件的改善與薪資待遇的提高，服務品質

9 依據 1998年內政部訂頒之加強推展居家服務實施方案暨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的規

定，有關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的課程包括社會福利概述的小時卜居家服務

之基本認識 (13小時卜相關領域認識( 14小時)、及實習 (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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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受到不好的工作條件之影響，而照顧服務員的不安全感與相對較

差的勞動條件是導致高流動率的因素 (Aronson and Denton , 2004) , 

故配合實施改善照顧服務員福利待遇及工作條件的對策，方能有效地

降低照顧服務人員的流動率，也才有可能讓居家照顧服務品質的提升

不致淪為空談。以美國為例，為改善服務員待遇及工作條件，各州積

極推動各項實驗方案，內容包括(I)納入健康保險:由州資助的

健康保險方案來涵蓋未納入照顧保險範圓的照顧服務員 (2) 提供

交通補助:補償照顧服務員往返案家所需交通時間的費用 (3) 實

施不同薪資待遇制，讓受訓練多、責任重的照顧服務員有較高的時

薪(4)強化訓練: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州對於照顧服務員訓練之

要求皆高於聯邦政府規定之75/J、時，如加州、緬因州及奧瑞岡州訓

練時數的規定最高，要求至少 150小時的訓練;且從 1980年代中期，

許多州都編列預算補助長期照顧工作人員之訓練以及提供獎學金等;

另有些州則補助機構自行辦理員工訓練之實驗方案 (Stone and 

Wiener, 2001) (5 )成立居家照顧聯盟合作社，不僅為參加的會員

提供訓綴，且鼓勵會員透過職涯升遷的管道以獲取較高的薪資與地位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omes and Services for the Aging and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of Aging Services , 2007) 。

除了上述六項建議外，我國居家照顧服務目前係採稅收的財務制度

來辦理，服務需求量雖逐年增加，然受限於政府編列的預算，再加上使

用者部分負擔的設計，歷年來服務量的增加尚稱平緩。有鑑於政府刻正

規劃未來實施長期照護保險，日本實施介護保險的經驗也許可資借鏡，

日本自 2000年起實行介護保險後，依據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權利義務對

等的原則，積極發展居家照顧服務人力來滿足介讓保險開辦後遞增的服

務需求，因此廣闊人力養成的培訓管道。另一方面，為確保偏遠地區或

不同服務時段被保險人的照顧需求都能獲得滿足，照顧報酬的支付基準

係按服務時間、型態及地區而調整;而隨著介護保險制度日趨成熟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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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照顧服務人員數量的增加，照顧服務的政策目標亦從服務量的

滿足轉為服務品質的提升，故照顧服務人員的在職進修制度以及種照制

度的要求亦趨於嚴格。由此可知，我國一旦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後，照顧

服務的需求量勢必急劇增加，而照顧人力不足之情況也會更加嚴重，故

開創照顧服務人力多元化的培訓途徑是可參採的策略，但為顧及服務品

質，必須重視照顧服務員的在職訓練。另為促使偏遠地區的需求者或需

要在特定時段接受服務者，可獲得服務，建議針對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核

計支付費用峙，可參採報酬支付的加算作法。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剖析職業證照制度對照顧服務員的影響

本研究係從居家照顧服務督導員的角度出發，評豈有證照的照顧

服務員之工作表現，然未從照顧服務員的立場來探究「照顧服務員閃

級技術士檢定考試」對其學習活動、職業認同、及生涯發展等更全面

的影響，故有待未來深入的研究。

(二)探究照顧服務員參與教育學習的情形

本研究發現最多照顧服務員認為增進服務知能較有效的方法是

「從實作中學習J '其次是「參加機構舉辦的訓練課程J '故建議未來

研究應深入探究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的參與情形，進而分析訓練參與

和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三)瞭解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培訓制度

本研究發現照顧服務員「做中學」的學習偏好，更加凸顯督導功

能的重要性，然以居服督導員為對象的實證研究較為缺乏，特別是有

關居服督導員的角色、訓練之需求、以及工作滿意和挑戰等議題，皆

屬社會照顧人力培訓制度的重要環節，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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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ing in place' has b也en set up as the goal for long且tenn care policy 

in developed co凹的的. As a result, it creates a great demand for home care 

services and therefore the shortage of caτ'e worker workforce becomes 

deteriorated. Hence, the issue 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for care 

workers caught attentions from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in the field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servic的 recently. This study precedes the analyses 

focusing on the issue in employment fro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irst, we compare the experienc田 regarding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training requirements and salary of care workers in Britain and J ap曲， and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both implemented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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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care workers and also build up career ladder 

for workers' promot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as 

in the training system: the measure to combine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on-the-job training was employed in Britain, whereas there 缸'e many 

measures to train Iicensed care workers in Japan. Second, we present the 

results generated from the analyses of survey dataset, containing the 

responses form 569 home care workers and 179 direct supervisors for 

home care workers in Taiwan. Finally, policy implications have been 

discussed. 

Keywords: care workers, home care, vocationa! qua!ification, on-the-job 

training 


